关于庐山市温泉污水处理厂提质升级及配套管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九庐环审〔2025〕7号

庐山市温泉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来的《庐山市温泉污水处理厂提质升级及配套管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批复要求
庐山市温泉污水处理厂位于庐山市温泉镇桥头宋村，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5°55′58.711″，北纬29°25′3.387″。该项目为扩建性质，按照生活污水和温泉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原则分两期推进，共用一个排口排放，许可排污水量总规模扩大到5000吨/天。 
其中，一期项目统筹处理温泉集镇、度假区生活污水及温泉酒店室内含氟废水，许可排放量3000吨/天，同时建设温泉酒店室外含氟废水专管收集系统；二期工程新建一体化除氟设施单独处理温泉酒店室外含氟废水，许可排放量为2000吨/天，并对温泉度假区周边污水管网进行完善修复。 
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缓解和控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经局班子会研究决定，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二、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
工程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废水污染防治
污水收集管网应与本工程同步建成，确保服务范围内污水应收尽收。厂区内部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设计、建设分流制排水系统，工程本身产生的冲洗废水、污泥脱水废水及厂区生活污水一并排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bookmark: _GoBack]加强入水和出水水质的监测和运营管理，污水处理工程进口和尾水排放口要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监测因子包括流量、pH、水温、COD、NH3-N、TP、TN、氟化物等，并配套视频监控系统。污水处理工艺和排放标准要严格执行专家评审论证提出的各项要求，确保各类污染因子特别是氟化物特征因子稳定达标排放，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氟化物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1.0mg/L)，其他污染物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6/852-2015)表1高效集约发展区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较严标准的基础上，COD年均值≤35mg/L,氨氮年均值≤3mg/L。
（二）废气污染防治
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管理。废气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效率应满足需要，排气筒高度、永久性采样监测孔和采样监测平合须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加强运行管理和环境管理，确保各种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有关标准要求；严格落实无组织排放废气的各项控制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恶臭气体排放参照执行《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甲烷厂界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4限值。
（三）噪声污染防治
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优化高噪声设备布局，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有关要求。
（四）固废污染防治
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和处置，并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建设、管理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库和危险废物暂存库。危险废物必须交由有相应危度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并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污水处理污泥须按有关规定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前暂按危废管理。
（五）清洁生产
选择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降低物耗、能耗，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禁止采用落后的、淘汰类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项目在设计和建设中应对设备和管道采取防腐、防漏、密闭等措施，防止生产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六）污染物总量控制
项目总量控制指标应满足我局核实确认的建设项目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和入河排污口批复要求，即年排放COD≤63.875吨、氨氮≤5.475吨、总磷≤0.9125吨、总氮≤27.375吨、氟化物≤1.825吨。
（七）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地下水、土壤防治措施，并加强对防腐防渗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防止环境污染，确保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规定标准。 
（八）环境风险防范 
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按环评要求做好防渗工作。制定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应急设施的检查维护。
三、环保设施建设和竣工验收要求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你公司在开展环保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四、其他环保要求
（一）《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防范环境风险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办理报批（审核）手续。
（二）你单位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存在瞒报、假报行为，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三）你单位应全面落实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履行相关安全生产手续。
（四）本项目试生产前，应按有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



九江市庐山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1日








九江市庐山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21日印发


